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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成立雲計算合資公

司。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布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提呈之決議

案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投票方式

獲正式通過。 

 

投票結果 

 

決議案之全文刊載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股東特別大會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數(%) 

贊成 反對 

(a) 批准、確認及追認合資協議；及 

(b) 授權董事採取有關合資協議的一切行動。 

709,361,003 
(100%) 

0 
(0%) 

 

附註： 

a. 由於大部分票數均贊成股東特別大會普通決議案，故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b. 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時，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份數為4,207,440,291 股及72,859,049 股系列甲

級可贖回可轉換附帶投票權之優先股。該等優先股可轉換為297,052,141股普通股份。 

c.在股東特別大會議案中,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幷于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股東特別大

會决議案之股份總數爲2,853,050,291普通股及72,859,049 股可轉換為297,052,141股普通股份

之優先股。 

d.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幷于會上僅可投票反對股東特別大會决議案之股份總數爲零

股。 

董事會欣然宣布，提呈之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

投票方式獲正式通過。 



 

 

e. 概無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日期爲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之通函中表明，其有意投票反對類別股東

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之任何决議案。 

f. 浪潮集團，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其聯繫人須就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的决議案放弃投票，幷已于股

東特別大會作出此舉。 

g.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類別股東大會之監票人，負責點票。 

 

承董事會命 

浪潮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孫丕恕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孫丕恕先生、王興山先生、陳東風先生及董海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孟祥旭先生、及黃烈初先生及張體勤先生。 


